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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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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計署署長第六十八號報告書 

政府對慈善機構的支援及監察 

按政府賬目委員會2017年5月22日來信的問題 

順序提供所需資料 
 

(a)(i) 教育局設有適當機制，與未能在限期前提交經審計周年財務

報表的法團校董會學校作出跟進。根據現行機制，本局會與

有關學校聯絡，了解何以未能如期提交，並視乎需要向學校

提供協助。學校逾期提交經審計財務報表，主要是一些非其

所能控制的情況所致，例如會計人員頻頻流失、負責員工經

驗不足、撤換核數師、核數師遲交經審計財務報表等。不過，

亦有部分學校沒有優先處理以確保經審計財務報表能適時完

成和提交。  

 

(a)(ii) 關於未能在期限前提交經審計周年財務報表的法團校董會學

校，教育局會在期限屆滿後兩個月內，向其發出催辦通知書，

而該校所屬區域的教育局人員亦會與校方緊密跟進。負責人

員每隔兩個月便會以電郵方式把欠交個案上報教育局高層以

便與校方跟進。如經審計財務報表已逾期超過十個月，則教

育局會接觸有關學校的辦學團體，要求即時提交。但值得注

意的是，逾期超過三個月的遲交比例，於 2010/11至 2014/15
學年平均為 5%，這些學年亦沒有尚未提交的經審計周年財務

報表。我們認為現行機制運作良好。   

 

(b) 為提高透明度，教育局建議資助法團校董會學校在其周年校

務報告中載錄財務摘要，而校務報告必須上載至學校網頁。

學校亦可考慮把其經審計帳目上載至學校網頁。雖然有些學

校同意教育局將學校財務統計數字上載至其網頁會提高透明

度，但亦有些學校認為這並不需要。教育局會在 2017/18學年

開課前更新相關指引，並在2018年 1月舉行的相關研討會及簡

介會上向法團校董會學校宣傳有關訊息，藉此鼓勵更多學校

依循良好做法，把其財務摘要／經審計周年帳目上載至學校

網頁。  

 

(c) 根據《教育條例》第 40BB條，法團校董會學校須按教育局常

任秘書長指明的時間及指明的方式，向其提交經審計的周年

財務報表。經審計的周年財務報表須包括收支帳目和資產負

債表，並由學校校監及一名為該目的而獲法團校董會授權行



-  304 -  

事的校董簽署確認。就此，教育局每年均發出通函，要求法

團校董會學校在相關學年完結後的六／七個月內，提交經審

計的周年財務報表。教育局會在通函內訂明具體的申報要

求，並特別提供範本供法團校董會學校申報該學年內從教育

局獲取的每項津貼的財政狀況。教育局一直與香港會計師公

會保持聯繫；公會已就學校審計的申報事宜發出通告並不時

作出更新，向核數師提供有關審計資助和直接資助學校財務

報表的指引。  

 

 


